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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 的  

  本 文 件 旨 在 向 委 員 匯 報 民 航 處 更 換 航 空 交 通 管 制 (空 管 )

系 統 的 最 新 進 展 。  

新 空 管 系 統  

2.   設 置 新 空 管 系 統 的 目 的，是 要 提 升 民 航 處 的 航 空 交 通 管

理 能 力，以 應 付 迅 速 增 長 的 服 務 需 求。新 空 管 系 統 的 功 能，是

按 照 國 際 最 新 的 標 準 設 計，符 合 技 術、安 全 和 空 管 運 作 方 面 的

要 求。新 空 管 系 統 亦 能 應 付 香 港 國 際 機 場 發 展 三 跑 道 系 統 後 ，

航 空 交 通 量 的 預 期 增 長 。  

新 系 統 的 新 功 能  

3.   新 航 空 交 通 管 理 系 統 (航 管 系 統 )   是 新 空 管 系 統 的 核 心 部

分 ， 由 美 國 雷 神 公 司 (Raytheon)研 發 。 該 公 司 專 門 研 究 航 空 交

通 管 理 技 術 ， 亦 是 民 航 處 現 有 航 管 系 統 的 開 發 商 。 全 世 界 多 個

主 要 機 場 皆 採 用 該 公 司 的 空 管 系 統 ／ 產 品。民 航 處 所 採 購 的 新

航 管 系 統 ， 每 天 可 處 理 8 000份 航 空 計 劃 書 的 資 料 ， 同 時 監 察 1 

500個 空 中 或 地 面 目 標 ， 分 別 是 現 有 系 統 的 五 倍 和 1.5倍 ， 足 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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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 付 將 來 三 跑 道 系 統 投 入 服 務 後 的 航 空 交 通 增 長。新 航 管 系 統

採 用 先 進 的 資 訊 科 技，包 括 強 化 航 班 資 料 和 數 據 處 理 能 力、自

動 化 及 先 進 的 安 全 警 告 功 能 ， 以 及 更 精 密 的 航 跡 計 算 功 能 。  

採 購 程 序 和 合 約 詳 情  

4.  民 航 處 透 過 全 球 招 標 挑 選 新 航 管 系 統 的 供 應 商 ， 完 全 符

合 政 府 的 招 標 程 序。雷 神 公 司 為 香 港 開 發 的 系 統 既 符 合 國 際 民

用 航 空 組 織 (國 際 民 航 組 織 )的 最 新 要 求，亦 與 國 際 上 最 先 進 的

航 空 管 理 技 術 水 平 看 齊 。   

5 .  新 空 管 系 統 共 有 八 項 系 統 合 約 工 程
1
， 當 中 有 七 項 已 經

完 成，並 由 二 零 一 三 年 起 分 階 段 啟 用，一 直 運 作 暢 順。餘 下 的

合 約 涉 及 新 航 管 系 統。該 系 統 預 計 可 於 二 零 一 六 年 年 中 投 入 運

作 。  

準 備 狀 況 評 估  

6. 新 航 管 系 統 目 前 已 進 入 啟 用 前 的 最 後 準 備 階 段 。 在 評 估 推

行 新 航 管 系 統 的 準 備 狀 況 時 ， 民 航 處 會 考 慮 兩 個 主 要 因 素 ， 即 系

統 本 身 的 準 備 狀 況 ， 以 及 系 統 操 作 人 員 的 準 備 狀 況 。  

 

 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1   八 項 合 約 包 括：航 空 交 通 管 理 系 統、航 空 交 通 服 務 數 據 管 理 系 統、航 空 資 訊 管 理 系

統 、 航 空 訊 息 系 統 、 主 幹 網 絡 、 通 訊 及 記 錄 系 統 、 搬 遷 並 擴 建 航 空 交 通 服 務 訊 息 處

理 系 統 ， 以 及 附 屬 系 統 及 技 術 支 援 系 統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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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)  系 統 的 準 備 狀 況  

7.   為 推 行 新 系 統 作 出 預 備 時，民 航 處 對 新 航 管 系 統 進 行 了

嚴 格 的 驗 收 測 試
2 

， 測 試 符 合 國 際 航 空 安 全 管 理 標 準 和 政 府 既

定 程 序，以 確 保 系 統 的 運 作 符 合 合 約 條 款 和 安 全 管 理 規 定。新

航 管 系 統 的 各 個 驗 收 測 試 項 目 已 於 二 零 一 五 年 九 月 完 成，民 航

處 大 致 滿 意 測 試 結 果，並 正 跟 進 一 些 須 修 改 的 項 目。所 有 在 測

試 中 發 現 尚 待 解 決 的 優 先 項 目 已 獲 系 統 供 應 商 妥 善 處 理，以 確

保 新 航 管 系 統 安 全 投 入 運 作。有 關 的 詳 細 工 作 計 劃 載 於 附 件 。 

(i i )  操 作 人 員 的 準 備 狀 況  

8.   操 作 人 員 是 否 準 備 就 緒，是 新 航 管 系 統 可 否 妥 善 有 效 地

運 作 的 另 一 個 重 要 關 鍵。民 航 處 相 當 重 視 透 過 全 面 的 培 訓 和 與

員 工 溝 通，提 升 員 工 的 信 心 和 能 力。民 航 處 已 制 訂 全 面 的 培 訓

計 劃，其 中 包 括 利 用 模 擬 器 分 階 段 為 航 空 交 通 管 制 員 及 相 關 人

員 提 供 一 系 列 的 深 入 訓 練 環 節，以 及 熟 習 新 航 管 系 統 的 運 作 培

訓 。 至 今 ， 民 航 處 已 為 全 部 領 有 牌 照 的 管 制 員 提 供 了 約 30 項

空 管 運 作 訓 練 課 程。操 作 人 員 在 使 用 新 系 統 方 面 的 表 現 和 信 心

持 續 上 升，民 航 處 對 進 度 大 致 滿 意。此 外，操 作 人 員 的 意 見 會

向 專 責 小 組 匯 報 ， 以 求 進 一 步 加 強 新 航 管 系 統 的 效 能 。  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2   驗 收 測 試 包 括 以 下 項 目 ：  

(a) 廠 內 驗 收 測 試  - 證 明 在 協 定 測 試 程 序 訂 明 的 模 擬 環 境 下 ， 航 管 系 統 整 體 上 符

合 最 終 系 統 規 格 內 訂 明 的 技 術 和 運 作 要 求 。  

(b)  實 地 驗 收 測 試  - 證 明 系 統 符 合 合 約 規 格 的 每 一 條 款 。  

(c) 飛 行 校 驗 測 試  - 核 實 顯 示 在 香 港 飛 行 情 報 區 內 飛 行 的 目 標 的 準 確 程 度 。  

(d)  可 靠 性 驗 收 測 試  - 透 過 連 續 31 日 的 正 常 運 作 ， 核 實 新 航 管 系 統 (包 括 軟 件 及

硬 件 )的 可 靠 性 。  

(e) 系 統 整 合 測 試  - 核 實 新 航 管 系 統 與 其 他 空 管 系 統 的 兼 容 和 互 通 功 能 。 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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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   民 航 處 亦 留 意 到 操 作 人 員 普 遍 歡 迎 採 用 新 空 管 系 統，但

由 於 新 航 管 系 統 的 運 作 模 式 與 現 有 系 統 比 較，有 重 大 改 變，操

作 人 員 認 為 處 方 有 需 要 提 供 更 多 培 訓。為 此，民 航 處 自 二 零 一

六 年 三 月 起 已 增 加 訓 練 課 程，以 提 升 操 作 人 員 的 信 心 和 能 力 水

平。為 使 航 空 交 通 管 制 員 更 加 熟 習 新 航 管 系 統 的 操 作 環 境 和 表

現，民 航 處 現 正 進 行 模 擬 試 行，讓 前 線 航 空 交 通 管 制 員 利 用 新

航 管 系 統 (以 及 整 套 新 空 管 系 統 )，模 擬 在 現 有 空 管 中 心 利 用 現

有 空 管 系 統 正 進 行 的 實 時 航 空 交 通 管 制 運 作 。  

密 切 監 察  

10.   在 安 全 至 上 的 原 則 下，運 輸 及 房 屋 局 和 民 航 處 都 格 外 審

慎 ， 確 保 能 順 利 及 無 縫 地 過 渡 至 新 空 管 系 統 。  

11.   民 航 處 方 面，該 處 已 成 立 了 一 個 以 民 航 處 副 處 長 為 首 的

督 導 委 員 會，成 員 包 括 參 與 新 空 管 系 統 安 裝 和 測 試 工 作 的 所 有

組 別 主 管，以 及 空 管 人 員 的 培 訓 主 管。該 督 導 委 員 會 定 期 就 新

空 管 系 統 的 進 度 和 準 備 狀 況 向 民 航 處 處 長 報 告，運 輸 及 房 屋 局

亦 一 直 密 切 監 察 項 目 的 進 度 ， 定 期 聽 取 民 航 處 處 長 的 進 度 報

告 。  

外 間 顧 問 的 意 見  

12.   為 進 一 步 確 保 新 系 統 在 安 全 管 理 和 運 作 方 面 準 備 就

緒，我 們 已 委 託 獨 立 顧 問 進 行 評 估，並 確 定 系 統 準 備 妥 當 及 人

員 因 素 能 使 計 劃 有 效 運 作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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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.   民 航 處 在 二 零 一 二 年 委 聘 了 EC Harr i s
3
 提 供 專 業 意

見，以 及 舉 辦 安 全 評 估 工 作 坊，以 助 有 關 人 員 就 新 空 管 系 統 的

設 計 、 推 行 和 過 渡 制 訂 安 全 個 案 報 告 。 EC Harr i s 已 完 成 有 關

工 作 ， 並 提 出 一 個 制 訂 安 全 個 案 報 告 的 行 動 框 架
4
。 在 按 照 國

際 民 航 組 織 的 規 定 編 制 報 告 供 內 部 評 估 時，民 航 處 會 採 用 該 框

架 。  

14.   運 輸 及 房 屋 局 另 於 二 零 一 五 年 十 一 月 委 聘 英 國 國 家 航

空 交 通 服 務 有 限 公 司 (Nat iona l  Ai r  Tra f f i c  Serv ices ) (NATS)
5
， 評

估 系 統 與 操 作 人 員 的 準 備 狀 況，並 向 運 輸 及 房 屋 局 局 長 提 供 獨

立 意 見 ， 進 一 步 確 保 新 航 管 系 統 的 安 全 、 可 靠 和 穩 定 性 。  

15.   NATS 已 根 據 二 零 一 五 年 十 二 月 的 情 況 ， 並 參 考 EC 

Harr i s 的 工 作，以 “ 定 照 ” (“ snapshot” )方 式 完 成 檢 討 系 統 的

技 術 事 宜 ， 以 及 新 航 管 系 統 的 運 作 和 訓 練 文 件 。 NATS 亦 進 行

了 為 期 一 周 的 實 地 評 估，並 會 見 了 民 航 處 人 員。根 據 NATS 的

評 估，系 統 工 程 屬 安 全、穩 定 和 可 靠，與 英 國 和 新 加 坡 等 其 他

地 區 的 空 管 系 統 中 心 的 良 好 做 法 看 齊 。 此 外 ， NATS 提 出 了 一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 
3  EC Harr i s 是 一 間 國 際 建 築 資 產 顧 問 公 司 ， 總 部 設 於 英 國 。 該 公 司 為 包 括 工 程 和 航 空

交 通 管 理 等 多 項 業 務 ， 提 供 顧 問 服 務 。 其 委 託 機 構 包 括 歐 洲 航 空 交 通 管 制 中 心

(Eurocont rol ) 、 英 國 民 航 局 、 英 國 皇 家 空 軍 、 愛 爾 蘭 航 空 管 理 局 (Iri sh Aviat ion 

Authori ty) 、 澳 洲 航 空 服 務 公 司 (Avia t ion Services  Aust ra l ia) 和 丹 麥 民 航 局 (Civi l  

Avia t ion Authori ty  of  Denmark)。  

4  國 際 民 航 組 織 規 定 ， 航 空 服 務 供 應 商 在 更 換 系 統 時 須 進 行 安 全 評 估 ， 確 保 安 全 提 供

航 空 服 務 。  

5  NATS 是 英 國 具 領 導 地 位 的 航 空 服 務 供 應 商 ， 為 英 國 14 個 機 場 提 供 服 務 ， 在 提 供 航

空 服 務 、 航 路 及 機 場 運 作 ， 以 及 航 空 資 訊 管 理 服 務 等 範 疇 ， 皆 經 驗 豐 富 。 NATS 曾

經 為 英 國 兩 個 主 要 空 管 中 心 (即 Swanwick 和 Prestwick)的 運 作，完 成 過 渡 安 排。此 外，

NATS 在 為 其 他 航 空 服 務 供 應 商 提 供 顧 問 服 務 方 面 ， 亦 歷 史 悠 久 ， 能 促 進 服 務 表 現

和 安 全 ， 使 服 務 更 加 穩 健 ， 並 提 升 處 理 能 力 。 NATS 所 服 務 的 國 家 有 西 班 牙 、 新 加

坡 、 澳 洲 、 印 度 、 阿 曼 和 卡 塔 爾 等 。 NATS 的 評 估 標 準 與 其 他 航 空 服 務 供 應 商 、 民

用 航 空 導 航 服 務 組 織 、 國 際 航 空 運 輸 協 會 和 國 際 民 航 組 織 接 軌 。 NATS 在 香 港 設 有

業 務 ， 並 熟 悉 香 港 的 空 管 運 作 環 境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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些 意 見，當 中 大 部 分 是 與 工 程 計 劃 和 報 告 的 紀 錄 和 長 遠 的 系 統

維 修 程 序 有 關，在 系 統 完 成 啟 用 前，民 航 處 會 妥 善 處 理 這 些 事

項 。 在 人 員 因 素 方 面 ， NATS 留 意 到 仍 有 若 干 事 宜 須 於 新 空 管

系 統 實 際 啟 用 前 處 理，以 顧 及 使 用 者 習 慣 和 運 作 效 能，例 如 字

體 大 小、不 同 情 況 下 的 聲 音 警 告 音 效 和 顯 示 屏 幕 的 航 機 標 籤 重

疊，以 確 保 服 務 暢 順。某 些 人 員 因 素 已 在 最 近 的 軟 件 更 新 中 獲

妥 善 處 理，其 餘 事 項 亦 會 在 未 來 的 空 管 人 員 培 訓 中 處 理。值 得

一 提 的 是 ， NATS 指 出 以 其 處 理 空 管 系 統 過 渡 的 經 驗 而 言 ， 在

這 階 段 提 出 這 些 意 見 和 建 議 ， 並 不 罕 見 。  

16.   基 於 以 上 所 述 ， 除 其 他 事 宜 外 ， NATS 建 議 新 空 管 系 統

的 功 能 可 考 慮 分 階 段 推 行，以 便 空 管 人 員 有 更 多 時 間 分 階 段 熟

習 系 統 的 功 能 和 運 作。再 者，考 慮 到 颱 風 季 節 會 為 空 管 人 員 帶

來 額 外 的 工 作 量 和 壓 力，分 階 段 推 行 新 系 統 可 減 少 在 颱 風 季 節

提 供 全 功 能 服 務 的 風 險 。   

分 階 段 過 渡 至 新 空 管 系 統  

17.   民 航 處 考 慮 到 處 方 每 日 須 處 理 大 量 航 空 交 通 ， 認 同

NATS 建 議 分 階 段 推 行 新 空 管 系 統 功 能 的 優 點 。 這 個 方 案 容 許

操 作 人 員 循 序 漸 進 地 熟 習 新 的 操 作 環 境，以 及 集 中 精 力 處 理 與

安 全 尤 關 的 事 宜 (例 如 颱 風 季 節 的 惡 劣 天 氣 )。這 個 方 案 亦 可 增

強 操 作 人 員 的 信 心，使 他 們 有 更 多 時 間 適 應 新 的 工 作 環 境，以

及 讓 他 們 有 較 長 的 過 渡 期 調 整 工 作 壓 力 。  

18.   在 考 慮 過 NATS 的 建 議 ， 以 及 民 航 處 自 行 就 系 統 的 安

全 、 可 靠 、 穩 定 和 整 合 性 要 求 進 行 的 整 體 運 作 準 備 狀 況 評 估

後，民 航 處 現 計 劃 由 二 零 一 六 年 六 月 起 逐 步 推 行 新 航 管 系 統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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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 航 管 系 統 的 使 用，包 括 運 作 時 間 和 服 務 覆 蓋 範 圍 會 在 大 約 五

個 月 內 循 序 擴 展。在 累 積 實 際 經 驗 和 取 得 進 展，以 及 獲 得 運 輸

及 房 屋 局 局 長 參 考 過 獨 立 顧 問 的 意 見 而 又 同 意 之 後，新 航 管 系

統 會 在 二 零 一 六 年 十 月 ／ 十 一 月 全 面 投 入 服 務 和 運 作。分 階 段

推 行 功 能 的 進 一 步 詳 情 如 下 ：  

(a)  作 為 分 階 段 啟 用 安 排 的 第 一 步 ， 在 二 零 一 六 年 六 月 ，

新 航 管 系 統 將 會 用 作 支 援 空 管 指 揮 塔 的 運 作 ， 而 指 揮

塔 負 責 管 理 香 港 國 際 機 場 附 近 一 帶 的 實 時 航 空 交 通 。

與 此 同 時 ， 其 他 空 管 服 務 將 會 繼 續 由 現 有 系 統 提 供 。

初 期 ， 新 航 管 系 統 會 在 非 繁 忙 時 間 內 ， 每 天 二 至 三 小

時 ， 於 選 定 的 空 管 崗 位 用 作 提 供 指 揮 塔 功 能 。  

(b)  循 序 漸 進 地 在 二 零 一 六 年 七 月 ， 使 用 新 航 管 系 統 進 行

的 實 時 交 通 管 制 ， 會 擴 展 至 包 括 指 揮 塔 內 的 所 有 空 管

崗 位 ， 並 於 每 天 不 同 時 間 進 行 。 每 日 運 作 後 均 會 進 行

檢 討 ， 以 確 保 運 作 暢 順 ， 以 及 繼 後 的 程 序 得 以 改 善 。  

(c)  由 二 零 一 六 年 八 月 至 十 月 期 間 ， 分 階 段 的 推 行 安 排 將

擴 展 至 涵 蓋 新 空 管 中 心 的 其 他 空 管 功 能 ， 即 區 域 、 終

端 和 進 近
6
 管 制 。 與 指 揮 塔 的 運 作 相 似 ， 實 時 交 通 管

制 會 由 選 定 的 空 管 崗 位 開 始 ， 漸 漸 推 廣 至 進 近 ／ 終 端

功 能、區 域 功 能 的 空 管 崗 位，最 後 至 整 個 新 空 管 中 心 。

屆 時 ， 現 有 空 管 中 心 將 會 用 作 備 用 中 心 。  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6  進 近 管 制 功 能 指 為 香 港 國 際 機 場 50 海 里 領 空 內 的 航 空 交 通 (主 要 是 抵 港 和 離 港 航

機 )， 提 供 空 管 服 務 。 終 端 管 制 功 能 指 為 香 港 國 際 機 場 50 海 里 以 外 至 大 約 120 海 里

領 空 內 的 航 空 交 通 ， 提 供 空 管 服 務 。 區 域 管 制 功 能 指 為 香 港 國 際 機 場 120 海 里 以 外

領 空 的 航 空 交 通 ， 提 供 空 管 服 務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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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d)  分 階 段 推 行 新 航 管 系 統 功 能 的 工 作 將 於 二 零 一 六 年 十

月 ／ 十 一 月 完 成 。 根 據 國 際 慣 例 ， 現 有 空 管 系 統 將 會

作 為 後 備 ， 為 期 約 六 個 月 。 民 航 處 會 在 稍 後 時 間 檢 討

新 系 統 的 運 作 表 現 ， 以 決 定 現 有 系 統 的 備 用 期 是 否 需

要 延 長 。  

未 來 路 向  

19.   上 文 第 18 段 所 述 的 分 階 段 推 行 功 能 安 排 ， 是 一 個 逐 步

遞 進 的 方 案，確 保 系 統 準 備 就 緒、操 作 人 員 具 備 信 心，以 及 過

程 中 有 效 管 理 可 能 出 現 的 風 險 。 民 航 處 正 擬 備 詳 細 的 推 行 計

劃，包 括 作 出 重 要 決 策 的 日 期、顯 示 可 以 推 行 計 劃 的 主 要 服 務

表 現 指 標 清 單 、 報 告 ／ 授 權 安 排 ， 以 及 緊 急 應 變 計 劃 等 。  

20.   運 輸 及 房 屋 局 和 民 航 處 在 落 實 於 二 零 一 六 年 六 月 展 開

過 渡 安 排 前，會 於 未 來 兩 個 月 進 一 步 對 系 統 的 安 全、操 作 人 員

的 準 備 狀 況 和 資 源 需 求，進 行 審 慎 檢 討。有 關 檢 討 將 會 全 面 考

慮 獨 立 顧 問 和 民 航 處 本 身 所 作 的 評 估，以 及 屆 時 的 天 氣 情 況 。

運 輸 及 房 屋 局 會 委 聘 顧 問 進 行 進 一 步 獨 立 評 估，當 中 包 括 分 階

段 推 行 功 能 安 排 的 整 體 計 劃，以 及 計 劃 在 二 零 一 六 年 第 二 季 進

行 的 航 管 系 統 最 後 階 段 空 管 培 訓 的 各 項 安 全 文 件，是 否 準 備 妥

當。總 而 言 之，民 航 處 只 會 在 系 統 和 操 作 人 員 準 備 狀 況 均 達 至

最 高 水 平 後 ， 才 會 推 行 新 航 管 系 統 。  

運 輸 及 房 屋 局  

民 航 處  

二 零 一 六 年 三 月



附 件  

現 有 航 管 系 統 過 渡 至 新 航 管 系 統 的 詳 細 工 作 計 劃  

時 間 表  主 要 工 作  

2015 年 9 月  

(註 1)  

完 成 新 航 管 系 統 所 有 驗 收 測 試  

–  新 航 管 系 統 的 最 後 驗 收 測 試 項 目 於 2015 年 9

月 完 成 ， 民 航 處 大 致 滿 意 測 試 結 果 。    

2015 年 7 月  

至  

2016 年 7 月  

空 管 運 作 培 訓 和 員 工 諮 詢 工 作   

  以 模 擬 器 提 供 “ 區 域 ” 、 “ 進 近 ” 和 “ 指 揮

塔 ” 訓 練 － 繼 續 進 行  

  利 用 新 航 管 系 統 提 供 空 管 運 作 培 訓 － 繼 續 進

行   

  就 新 航 管 系 統 和 其 他 相 關 空 管 系 統，為 前 線 人

員 進 行 簡 介 ， 並 收 集 他 們 的 意 見  –  繼 續 進

行  

  定 期 檢 討 操 作 人 員 的 培 訓 需 要，在 有 需 要 時 調

整 培 訓 計 劃，確 保 空 管 人 員 能 勝 任 操 作 新 航 管

系 統 的 工 作  –  繼 續 進 行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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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 間 表  主 要 工 作  

2015 年 9 月  

至  

2016 年 10 月  

模 擬 試 行 ／ 運 作  

  在 現 有 空 管 中 心 利 用 現 有 航 管 系 統 進 行 航 空

交 通 管 制 的 同 時，於 系 統 軟 件 進 行 測 試 時 或 在

正 常 空 管 運 作 下，使 用 新 航 管 系 統 模 擬 處 理 航

空 交 通  –  繼 續 進 行  

2015 年 11 月  

至  

2016 年 3 月  

(註 2)  

獨 立 顧 問 研 究  

  運 輸 及 房 屋 局 委 聘 NATS， 就 系 統 和 員 工 的 準

備 狀 況 向 運 輸 及 房 屋 局 局 長 提 供 獨 立 意 見，並

提 交 建 議。NATS 是 根 據 2015 年 12 月 的 情 況，

以 “ 定 照 ” 方 式 進 行 檢 討 。  

  根 據 NATS 的 建 議 ， 民 航 處 正 制 定 計 劃 ， 由

2016 年 6 月 起 至 2016 年 10 月 ／ 11 月 ， 逐 步

推 行 新 航 管 系 統  –  正 在 進 行  

2012 年 年 中  

至  

2016 年 年 中  

新 航 管 系 統 的 安 全 評 估，以 及 新 空 管 系 統 的 推 行

和 過 渡 安 排  

  民 航 處 委 聘 外 間 顧 問，就 安 全 個 案 報 告 提 供 意

見 和 指 引  –  於 2015 年 12 月 完 成  

  分 期 備 妥 相 關 的 安 全 文 件 ， 以 支 持 在 2016 年

6 月 至 10 月 ／ 11 月 期 間 分 階 段 進 行 過 渡 安

排  – 正 在 進 行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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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 間 表  主 要 工 作  

2016 年 6 月  

至  

2016 年 10 月  

分 階 段 推 行 功 能 的 工 作  

  以 受 控 制 和 循 序 漸 進 的 方 式 使 用 新 航 管 系 統

處 理 實 時 航 空 交 通 (即 利 用 新 航 管 系 統 處 理 個

別 的 空 管 單 位 ／ 扇 區 的 實 時 航 空 交 通，例 如 控

制 塔 )， 以 期 全 面 投 入 服 務 。  

註 1：   這 些 工 作 與 國 際 民 航 組 織 和 國 際 公 認 的 最 佳 做 法 一

致 ， 以 確 保 空 管 系 統 無 縫 過 渡 ， 而 且 系 統 的 運 作 安

全 、 穩 定 和 可 靠 。    

註 2：   NATS 提 交 了 一 項 有 關 航 管 系 統 分 階 段 進 行 過 渡 安

排 的 建 議 。 民 航 處 採 用 了 NATS 的 意 見 ， 現 正 進 行

籌 備 工 作 ， 以 便 由 2016 年 6 月 起 至 2016 年 10 月 ／

11 月 期 間 ， 逐 步 推 行 新 航 管 系 統 。  




